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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监理工程师的公正性一直是 F ID IC 的基石之一,但在最新版 F ID IC 合同条件下,工程师的公正性丧

失了其重要地位。文章评述了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指出这是 F ID IC 适应当前国际施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认为这一变化对我国建设监理制度中监理工程师的定位及监理的本质属性的理解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 F ID IC;施工合同;监理;施工管理

中图分类号: TU 723.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3634 (2004) 0220027203

T he change of engineer’s im p art ia lity in F ID IC and i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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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ngineer’s im part ia lity has a lw ays p layed a fundam en ta l ro le in F ID IC con tract, bu t it

lo sses its sign if icance in the new est ed it ion of F ID IC con tract. T h is paper ana lyzes the reason s of th is

change by po in t ing ou t it is the inevitab le con sequence of F ID IC’s adap t ing to the cu rren t developm en t

of the in terna t iona l con struct ion indu stry, believing the change is of grea t en ligh tenm en t sign if 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po sit ion of the engineer in Ch ina’s con struct ion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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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7年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F ID IC)发布著名的红皮书《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第一版以

来,该红皮书四次易版,有些内容有较大的变化,但都保持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工程师行为应公

正”。这一原则构成了监理制度的一个重要性质,成为 F ID IC 的基石之一。然而,在最新版 (1999年第一

版)的《施工合同条件》中,在第三款中,监理工程师公正性的要求不复存在。这构成了新版 F ID IC 合同

条件与以前所有版本的最大不同。F ID IC 为什么要放弃其一贯坚持的公正性准则?公正性的丧失对我国

监理工作有什么启示?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一、F ID IC 的公正性及其变化

F ID IC 有关监理工程师的公正性,在 F ID IC 合同条件中有明确规定。在红皮书第四版第 2. 6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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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以“工程师行为应公正”为题,规定工程师在作出决定,发表意见或同意,表示满意或批准,决定价值

以及采取其它可能影响业主或承包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行动时,应根据合同规定的条款并考虑所有的因

素,公正地行使判断。在第 67款“争端的解决”中进而规定了当业主与承包商产生合同争端时,工程师作

为公正的第三方在解决争端中的重要作用。

从第一版到第四版, F ID IC 红皮书有关工程师公正性的条款都没有修改。F ID IC 长期以来认为,一

个独立于业主和承包商的公正、合格的工程师,应该在考虑争端各方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来解决施工中

出现的问题。因而,公正性是 F ID IC 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没有公正性, F ID IC 合同条件中许多条款都将

失去意义。但在 1999年第一版《施工合同条件》中,工程师的公正性条款被去除,监理工程师在合同争端

中作为公正的第三方的地位也彻底失去。

二、F ID IC 公正性改变的原因

F ID IC 合同条件下监理工程师的作用长期受到质疑,特别是对与“公正性”相对应的合同争端的“裁

决权”方面。它要求监理工程师“公正”与赋予其解决争端的权力是一对权利与义务关系,但这一关系极

不对称。前者是一种务虚的道德要求,后者却是务实的权力的行使。工程师一身兼两职本身也存在着矛

盾。工程师一方面是代表业主管理工程,另一方面又要公正处理业主和承包商的争端,这对工程师的道

德素质要求特别高。事实上, F ID IC 在赋予工程师极大的权力的同时,对其提出的要求是“公正”“独立”,

必须“极其称职”。在此前提下,才能在争端出现时,不偏不倚地解决争端,这样的道德要求是建立在工程

师“性善”的前提下,而工程师对承包商进行监督管理则是建立在承包商“性恶”的前提下。这本身就是一

种对承包商的不公正。很多承包商就感觉到工程师这种双重身份对他们是不公正的,因为工程师代表的

是业主,其费用由业主支付,在出现合同争端时,难以保持公正的立场,最大的可能是偏袒业主,损害承

包商的利益。不仅是承包商,就是某些业主,也认为这种系统是不公正的,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当承

包商和工程师均来自发达国家时,业主会担心其不能得到公正对待。世界银行较早前对工程师的作用进

行过质疑并采取了其它的方法。

世界银行在其标准采购合同中,总的来说采用了 F ID IC 的红皮书,但作了一系列的改变,其中一项

就是对工程师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的改变。1991年 12月出版的《标准招标文件: 工程采购》就采用了

F ID IC 红皮书第四版,但在第 67. 3款中用争端解决委员会 (DRB )来取代工程师来调解争端。一般认为,

DRB 可以很好地替代工程师来调解争端。理论界也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认证了DRB 在施工

过程中伙伴关系的体现。越来越多的工程法律方面的学者也支持DRB 在施工合同中的应用。世界银行

在 1995年新的招标示范文本中再次强调了凡投资额超过 5 000万美元的项目均使用DRB 程序来解决

争端,对小型项目,则采用了争端评议专家来解决争端。因此,在世界银行的合同文本中,工程师调解争

端的权力被解除。

就传统的工程师的作用方面,甚至在作为惯例的英国,也发生了变化。1994年M ichal L atharn 爵士

对英国施工工业进行的回顾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工程师作为一个合同管理者,同时又作为合同双方

公正的裁决人的双重角色,与当代施工实际格格不入。他认为,当代合同条件应能提供一个预先确定的

公正的裁决人来解决争端。这一观点最终成为“L atharn 法案”,它赋予了施工合同双方向裁决人寻求解

决争端的权力。

很显然, F ID IC 正面临着挑战,一些合同组织的合同文件在许多方面与 F ID IC 方法不同,而这些合

同文件又受到行内广泛支持, F ID IC 需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采纳这些合同中的原则,其中就包括改变工

程师在解决争端中的作用,相应地降低对工程师的公正性要求。F ID IC 适时地融入到这样的大趋势之

中。在 1996年, F ID IC 就对红皮书做了修正,引入争端裁决委员会 (DAB ) ,但当时仅把其作为一种选择,

而在 1999 年的新的《施工合同条件》中, 在一般条件中就写明了采用DAB , 取消了工程师的公正性

地位。由此可见, F ID IC 放弃其长期坚持的公正性原则,是适应当代施工行业发展大趋势的必然结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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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 F ID IC 极大的适应性和与时俱进的品质。

三、F ID IC 公正性的改变对我国监理制度的启示

我国的建设监理制度是参照国际惯例并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来的。F ID IC 是我国建立监理制度的

主要参照对象。在我国的监理制度中,建设监理具有公正性,其内容与 F ID IC 大体相同,即监理工程师

作为公正的第三方来解决合同的争端。F ID IC 以及国际施工管理发展中有关工程师地位的变化,对我国

也有借鉴作用。

我国建设监理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监理工程师进行合理定位,而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

我国的建设监理制度,采用的是与 F ID IC 相同的强调监理工程师公正性的做法,并将其视为我国建设

监理的一大属性。这一做法,使我国监理工程师同样具有作为业主的代表和合同争端的解决者的双重身

份。而在实行建设监理制度的初期,还试图通过采用该制度和引入监理第三方的约束机制来解决工程建

设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监理工程师似乎还兼有检察官的职责。这样就使我国监理工程师的作用更趋复

杂化。

正如 F ID IC 的公正性毁誉参半一样,在我国建立监理制的过程中,对于监理工程师的作用曾一度

有过争论,特别是与业主的关系上,有人认为是代表业主,有人认为是独立的第三方, 不能代表业主。

F ID IC 所采用的具有英国传统的公正性早就在我国监理理论界引起争议。争议并没有结果,争论还没有

结束,因其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监理制度下工程师的双重身份问题,这两种身份本身就是矛盾的。

我国建设监理将公正性作为一大属性,但长期以来,我国监理的独立性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根本就

谈不上公正性,在实际中也很少有监理工程师作为公正第三方的情况,更不要提监理在反腐中的约束监

督作用。因此,我国监理的公正性在某种程度讲只是徒有其名。

建设监理制度具有服务性、公正性、独立性和科学性。只有服务性才是其本质属性。监理的本质就

是监理工程师为业主的项目管理提供服务。在建设监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强调监理公正、独立过多,强调

约束监督过多,反而对监理的服务本质讲得太少。这些从观念上对建设监理制度构成了冲击,无形中将

监理的本质属性服务性削弱了。目前监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监理的行业属性问题、监理的质量

问题和监理的费用问题等,很大程度上与对监理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模糊有关,这些问题同样可从服务性

上来加以研究和提出解决的方法。我国应该取消监理工程师的公正性,明确监理工程师就是代表业主来

管理工程项目,代表的是业主的利益,这样做不单是与国际接轨,更是为了强调监理的本质,也与工程实

际情况更为符合。

放弃公正性,还建设监理服务性的本质,并按此重新定位监理工程师的位置,这就是 F ID IC 公正性

变化对我国建设监理制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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